通道县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发布审核表
	申请单位（章）：

	信息初审、经办联系人：
	联系手机：


	信息标题
	

	信息报送时间
	
	信息拟发布时间
	

	拟公开信息单位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(注：公司、企业等非政府单位由业务相关的政府部门同意并签字盖章)
	□经审核，该信息准确、真实、不涉密，同意报送并上网公开。 

□其他情形：

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拟公开信息单位主要领导

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发布前

审核意见
	□经审核，无错别、敏感字词，同意上网公开。  

□其他情形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政府网站负责人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：

 年     月     日
	发

布

人
	签字：

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

①此表用于在通道县政府门户网站（网址：www.tongdao.gov.cn）上发布各类政务信息的发布前审核，信息标题与发布的信息要完全一致；有多条信息的，标题用分号“；”并换行间隔。

②信息公开由单位分管领导审核，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并签字、加盖公章；再报主要领导审核。
③拟公开的所有信息内容均不能涉密，保密管理坚持“涉密不公开，公开不涉密”和“谁公开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；审查的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其它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。
④拟公开信息先发送至邮箱hntdgov@sina.com进行预审核，预审通过后携带《通道县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发布审核表》及拟公开信息纸质档至县政务服务中心307办公室进行发布终审，联系电话0745-862945。
